
 
油尖旺區議會第 110/2016 號文件  

 
 

2016 年 9 月 6 日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  
第一百二十三次會議記錄摘要  

 
 
 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 (地管會 )於 2016 年 9 月 6 日舉行了

第一百二十三次會議，主要討論事項及決定扼述如下。  
 

 
(I) 油尖旺區露宿者 (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 20/2016 號文件 ) 
 
2. 委員備悉油尖旺區露宿者個案的工作進度，並就多個優先

處理的個案提供意見和建議。  
 
3. 就渡船街天橋底 (山東街及豉油街中間 )的露宿者事宜，油

尖旺民政事務處 (民政處 )、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、地政總署及當區區

議員於 8 月 1 日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露宿者代表進行第三次會

面，知會露宿人士相關部門將於 8 月下旬到上址進行清理行動。

民政處亦協調社署、地政總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於 8 月

23 日到該處視察，民政處人員向露宿人士派發信件，通知他們相

關部門將於 8 月 25 日進行清理行動，提醒他們於清理行動前取走

個人物品，並離開該處。民政處、社署、地政總署、食環署及警

務處遂於 8 月 25 及 29 日進行了兩次清理行動，移除空置的非法

構築物。第三次清理行動將於 9 月進行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

署 )隨後在該處重新栽種植物。  
 
4. 社署表示救世軍服務隊 (救世軍 )在 8 月 29 日成功協助 1 名

露宿者入住宿舍及 2 名露宿者入住出租單位，現時該處仍有 2 名

露宿者。雖然他們對接受服務的動機偏低，社署及救世軍仍會繼

續進行外展探訪，以勸諭露宿者脫離露宿生活；食環署於 8 月的

兩次聯合清理行動中，在上址設立指定區域，讓露宿者自行放置

其廢棄物件，並清掃該處的垃圾；警務處會繼續定期到上址巡邏，

並配合相關部門的清理行動；地政總署亦於 8 月 25 及 29 日的聯

合清理行動中，移除了上址空置的非法構築物，並將派員配合相

關部門於 9 月的清理行動。  

 

 



5. 有關窩打老道及染布房街交界行人天橋的露宿者事宜，社

署表示在最近的外展探訪中，社署及救世軍於該處共識別了 6 名

露宿者，他們大部份對接受服務的動機偏低。社署及救世軍仍會

繼續進行外展探訪，勸諭他們接受適切的支援。  
 
6. 就油麻地警署後方 (加士居道天橋底一帶 )的露宿者事宜，

地政總署已在 7 月 27 日的跨部門聯合行動中於上址張貼通知，要

求露宿人士於 8 月 26 日前停止佔用政府土地。民政處聯同社署、

地政總署及當區區議員於 8 月 16 日應要求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

露宿者代表會面，與會部門在會上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要求，

給予露宿者一個月的寬限期，並於 9 月下旬再與香港社區組織協

會及露宿者代表會面，跟進露宿者個案進展。假若屆時露宿者仍

未能解決住宿安排，政府將考慮再延長寬限期一個月，並於 10 月

下旬才清除其非法構築物。  
 
7. 社署表示救世軍於上址識別了 9 名露宿者，其中部份人士

出席 8 月 16 日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會面，救世軍已於當天為他

們登記個人資料，了解並跟進他們的福利需要。他們大部份對接

受服務的動機偏低，但社署及救世軍仍會繼續進行外展探訪，勸

諭他們接受適切的支援。  
 
8. 有委員表示塘尾道亞皆老街交界行人天橋底一帶約有 3 至

4 名露宿者，該委員請相關部門積極跟進上址的露宿者事宜，盡

力協助他們脫離露宿生活。  
 
9. 有委員表示詩歌舞遊樂場旁約有 7 至 8 名露宿者，該委員

詢問社署處理個案的進展。社署表示過往曾協助上址的露宿者入

住出租單位，現時於上址識別了 7 名露宿者，他們對接受服務的

動機偏低。社署及救世軍會繼續進行外展探訪，以勸諭他們脫離

露宿生活。  
 
 
(II) 油尖旺區商鋪佔用行人路  
 
10. 花墟商戶佔用行人路面及馬路黃影線區擺賣和整理貨物的

情況仍然持續。食環署於 2016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接獲 1 宗有關阻

街及無牌小販問題的投訴，處理了 4 宗撿取小販棄置物品個案。

由於行人路上的植物導致蚊蟲滋生，食環署防治蟲鼠組已每星期

於上址進行兩次防控蚊蟲工作，如清除溝渠積水及使用蚊沙以預

防蚊蟲滋生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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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警務處報告在 2016 年 6 月及 7 月期間，警方對違例停泊的

車輛分別發出 67 張及 75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，並就打擊店鋪阻塞

行車道問題，分別發出了 30 張及 24 張雜項傳票。  
 
12. 食環署與警務處會保持緊密聯繫，定期進行執法行動，以

確保花墟的問題能持續改善。在新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於 9 月

24 日實施前，民政處將安排警務處及食環署與花墟商戶代表會

面，簡介有關法例的執法標準。  
 
 
(III) 旺角行人專用區縮減實施日數  
 
13. 警務處報告在 2016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，警方於旺角行人專

用區就違例泊車分別發出了 60 張和 104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。此

外，警方在 2016 年 6 月和 7 月分別收到 81 宗及 128 宗噪音投訴，

而在 2016 年 7 月共有 59 人向警方作出噪音相關的投訴，當中 2
人分別作出了 11 宗及 20 宗噪音投訴。  
 
14. 食環署報告在 2016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收到 17 宗小販擺賣

及 35 宗宣傳推廣活動的投訴，但無接獲有關攝影服務及街頭賣藝

的投訴。該署在 2016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共發出了 20 張定額罰款

通知書，並對在行人專用進行街頭宣傳推廣活動而造成阻礙的人

士共提出了 9 宗檢控，清理了 426 個易拉架，並拘控了 1 名持牌

流動小販。另外，在 2016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，食環署就上址的易

拉架問題，向有關人士共發出了 25 張傳票。  
 
15. 有委員表示旺角行人專用區近登打士街一段的易拉架問題

嚴重，故詢問警務處及食環署有否定期到該處執法及如何改善上

址持續的易拉架問題。警務處表示會加强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巡邏

及執法；食環署則表示已定期派員到行人專用區進行清理及執法

工作，除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外，食環署會採取傳票方式檢控有

關人士，加大阻嚇力度。  
 
16. 主席請相關部門加強執法，打擊旺角行人專用區內各種違

法行為。  
 
 
(IV) 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 (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第 21/2016 號

文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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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 民政處已於 7 月 21 日聯同執法部門向油尖旺區議會食物環

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介紹相關宣傳工作，並於 8 月 15 日至 23 日

期間，在各分區委員會的會議上與委員分享公衆教育及宣傳工作

的進展。  
 
18.  在新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於 9 月 24 日實施前，民政處將

再次聯同各分區委員會、食環署及警務處，向區內商戶和居民派

發單張及信函，以宣傳有關法例。  
 
19.  食環署表示總部正就新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的執法細節

制定指引。食環署會積極配合及支持相關的宣傳工作，待觀察公

衆教育及宣傳的成果，食環署才決定後續的跟進行動。民政處請

食環署盡早制定指引，以便商戶明白執法準則及符合有關法例的

要求。  
 
20.  警務處表示總部已就新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草擬行動細

則，並諮詢各警區對草擬本的意見。警務處將於 9 月中舉行簡介

會，提醒前線警員在條例下的角色及責任，以及釐定與食環署的

合作關係。  
 
21.  有委員表示市民期望新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能改善花

墟、果欄及其他店鋪阻街黑點的情況，故要求執法部門於 9 月 24
日新條例實施前，能盡快制定行動細則及釐清執法部門的權責，

加強彼此的協調，好讓部門能有效執行新條例，處理店鋪阻街的

問題。另有委員認為執法部門應計劃執法方案及路線，在新條例

實施之初，更頻密地採取執法行動，達致預期的阻嚇作用。  
 
22.  有委員要求食環署及警務處能於新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

實施前，向花墟及果欄的商戶代表、當區區議員及相關地區人士

簡介執法準則，以便商戶明白及遵守有關法例的要求。  
 
 
(V) 油尖旺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(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 22/2016

號文件 ) 
 
｢清洗大廈公用部分｣ 
 
23. 民政處已於 7 月 4 日展開｢清洗大廈公用部分｣項目，為 120
幢環境衞生較惡劣的私人大廈清潔公用地方，以改善該等大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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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生情況，並派員進行家訪及宣傳教育工作。  
 
24. 截至 8 月 15 日，民政處已安排承辦商在區內共 37 座大廈

的公用地方完成清潔工作。完成大廈清潔後，民政處職員亦於當

日晚上到大廈進行逐戶家訪，成功訪問了 230 個住戶。預計此項

目可於 2017 年 1 月 31 日順利完成。  
 
｢護耳行動｣ 
 
25. 民政處已成立護耳行動督導小組，並邀請了具醫療服務及

管理經驗的專業人士為委員。在聽取督導小組的意見後，民政處

已調整計劃方向為透過教育活動加強社區對保護聽覺的認識及關

注，並提供免費流動驗耳及耳鼻喉專科醫生義工諮詢服務，以增

加計劃的受惠人數。  
 
26. 流動驗耳服務已於 8 月 15 日至 9 月 2 日期間接受報名，並

於 9 月 13 日開始提供服務。參加者在接受聽力檢查後，有需要的

人士可預約與計劃下的耳鼻喉專科醫生義工會面，作進一步免費

檢查。民政處亦邀請了本地聽力中心參與計劃，為區內居民提供

折扣優惠，以鼓勵有需要的居民及早接受適當治療。流動驗耳服

務參加者會在接受聽力測驗後，收到一份載有參與計劃的聽力中

心名單。有關資料亦會上載到民政處的網頁供公衆參考。  
 
27. 為了進一步推廣聽覺健康的資訊，民政處計劃製作教育短

片及舉辦社區教育活動，如護耳講座、探訪獨居長者、於區内學

校進行流動展覽及於長者中心進行驗耳服務等，向不同年齡的居

民宣傳保護聽覺的重要性。  
 
 
(VI) 各政府部門預算在 2016 年 9 月至 10 月諮詢油尖旺區議會或

其轄下各委員會的事項  
 
28.  委員知悉油尖旺區議會將於 9 月 29 日舉行會議。  
 
 
(VII) 清潔香港油尖旺區地區行動計劃進度報告 (2016 年 6 月至 8

月 ) (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 23/2016 號文件 ) 
 
(VIII) 各政府部門在油尖旺區採取的防止水浸措施報告 (2016 年 6 月

至 8 月 ) (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第 24/2016 號文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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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X) 油尖旺區議會暨轄下各委員會及各分區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

(2016 年  6 月至 8 月 ) (油尖旺地區管理委員會第 25/2016 及

26/2016 號文件 ) 
 
29. 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 /文件內容。  
 
 
(X) 香港文化中心一帶無牌經營攝影攤檔問題  
 
30.  油尖旺社區建設委員會於 6 月 30 日的會議上，關注有攤販

經常在尖沙咀天星碼頭至香港文化中心的通道上無牌經營攝影攤

檔問題，會上委員同意交地管會跟進。  
 
31.  康文署已協調食環署及警務處，於 8 月 17 日至 22 日的黃

昏至晩上在上址進行跨部門聯合掃蕩行動，驅趕未經批准的攝影

攤販。現時，香港文化中心一帶無牌經營攝影攤檔的問題已大為

改善。康文署會繼續與食環署和警方保持緊密聯繫，並在有需要

時，採取適當的聯合行動。  
 
 
(XI) 油麻地果欄火災的善後工作  
 
32.  有委員詢問油麻地果欄火災後現場何時能解封及相關部門

的善後工作。地政總署表示該署已與環保署到上址視察，該署會

因應環保署的意見而作相關的配合。食環署表示由於上址的廢棄

物含石棉成分，需待環保署以特殊方式處理。  
 
 
 
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 
2016 年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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